
  “我只是早晚用电梯，

不应该分摊这么多”

据了解， 该小区于 2020 年完

成电梯加装工程， 全体业主按户签

订协议， 约定每年按比例缴纳电梯

维护费用。 然而到今年， 602 室住

户姚阿姨对现在的缴费标准提出异

议， 拒绝继续支付费用， 称自己日

常仅早晚使用电梯， 用于经营小卖

部通勤， 认为现有分摊方式负担过

重。 她同时指出， 当初签订合同时

签名并非本人所签， 而是由丈夫代

签， 质疑合同效力， 拒绝履约。

姚阿姨的质疑迅速引发连锁反

应， 其他楼层住户也对费用分摊机

制产生分歧， 意见不一， 致使维保

费用迟迟无法落实， 电梯最终因欠

费被迫停运， 严重影响高层居民尤

其是老年人和行动不便者的日常出

行， 社区矛盾一度升级。

为尽快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 朱泾镇“三所一庭” 矛盾纠纷

化解小组迅速介入， 组织召开专题

调解会， 邀请涉事业主、 物业公司

代表以及电梯维保单位共同参与，

并由法官、 律师、 民警和调解员协

同开展工作。

调解初期， 现场气氛紧张。 姚

阿姨情绪激动，坚持认为代签无效、

自身不应承担高额费用； 其他业主

则担心若个别人拒缴形成先例，将

破坏公平秩序。见此情形，调解员立

即安抚各方情绪， 强调此次调解旨

在依法依规、合情合理解决问题，保

障全体居民基本出行权益。

代签效力成焦点， 法

律释明解疑惑

针对姚阿姨提出的“合同签名

非本人所签” 的异议， 经民警对合

同笔迹进行核查， 确认并非姚阿姨

本人笔迹。 为进一步厘清事实， 调

解员随即向物业公司核实情况， 确

认签约时姚阿姨虽未到场， 但已通

过电话明确授权丈夫代为处理电梯

加装相关事宜及签字； 同时查证，

姚阿姨丈夫长期负责与物业公司对

接家庭物业事务， 包括费用缴纳、

维修沟通等， 双方已形成稳定的事

务对接习惯。

律师结合上述事实现场释法，

根据《民法典》 规定： “夫妻一方

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 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

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

除外。 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限制， 不得对

抗善意相对人。” 电梯加装及费用

承担属于保障家庭居住需求的日常

事务， 落入“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范畴， 姚阿姨丈夫作为配偶享有法

定家事代理权。 依据《民法典》 第

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

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的规定， 姚阿

姨作为合同权利义务的实际承受方，

应当履行缴费义务。 清晰的法律解释

让在场居民逐渐理解了权利义务边

界， 也为后续协商奠定了法治基础。

调整方案求平衡， 邻

里协商达共识

尽管法律层面明确了责任， 但如

何实现费用分摊的公平性仍是关键。

针对电梯维修费用分摊争议， 姚阿姨

提出按使用次数计费的方案， 但遭到

其他业主的强烈反对， 业主们认为若

姚阿姨不愿遵守协议， 可以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 法官表示诉讼虽能定分止

争， 但耗时较长。 当前电梯已停运，

诉讼不仅会长期影响多数住户出行，

还可能破坏邻里和睦， 因此建议业主

优先通过协商解决。

调解员参考小区其他楼栋加装电

梯的维护方案， 提出参考方案： 适当

提高二楼、 三楼费用分摊比例， 四楼

保持不变， 相应降低五楼、 六楼的比

例。 民警现场算了一笔账： 调整后，

二楼、 三楼住户每年仅需多承担百余

元， 而高楼层住户则可减轻数百元压

力。 经过反复沟通， 低楼层业主纷纷

表示愿意为邻里便利作出适当让步，

姚阿姨也对新方案表示认可。

最终， 全体业主与电梯公司就调

整后的费用分摊方案达成一致， 并通

过签订调解协议的方式对维保费用的

支付比例加以确认。 事后， 调解员现

场回访， 全体业主已按照调解协议明

确的比例支付费用， 电梯已正常运

行。

本案是因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后维

修费分摊引发的纠纷， 核心争议点在

于合同效力认定和费用分摊标准的合

理性。 根据 《民法典》 第 509 条规

定：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

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

则， 根据合同的性质、 目的和交易习

惯履行通知、 协助、 保密等义务。 第

1060 条规定： 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

夫妻双方发生效力， 但是夫妻一方与

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本案中， 姚阿姨虽非本人签字，

但其丈夫代签的行为属于家事代理，

合同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调解并非

机械执行合同， 还需考虑邻里关系的

和谐与方案的可持续性。 调委员会依

托“三所一庭” 联动机制， 有效平衡

了合同的严肃性与业主诉求的合理

性。 最终达成的调整方案， 在尊重原

合同框架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利益平衡

点， 成功化解了矛盾， 维护了小区的

和谐稳定。

【案例点评】

近期， 金山区朱泾镇一居民小区因加装电

梯后续维护费用分配问题引发争议， 一度导致

电梯因欠费面临停运。 面对居民诉求复杂、 矛

盾激化的局面， 朱泾镇司法所联合派出所、 人

民法庭及律师事务所， 迅速组建“三所一庭”

矛盾纠纷化解小组， 通过法律释明、 多方协调

与人性化调解， 成功化解这场“电梯危机”， 推

动邻里达成共识， 电梯已于近日恢复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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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多了，18万元加梯退款还是“无人认账”
“三所联动”机制精准发力，助力居民拿回启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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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章炜

□ 记者 章炜

  “压在心里四年的石头终于落

地了！” 拿着分期还款协议和部分

转账凭证， 宝山区淞南镇居民代表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场横跨

四年的加梯启动资金追讨战， 在

“三所联动” 机制推动下圆满化解，

用法治力量守护了居民的切身利

益， 彰显了基层治理的温度与效

能。

2021 年， 淞南镇一老旧楼栋

居民为改善条件， 共同商议加装电

梯。 经过多方考察， 居民们将这份

“上楼梦” 托付给两家代建单位，

同时足额缴纳了 18 万元启动资金。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项目推进过

程中， 政策调整与不可抗力因素接

踵而至， 原本顺利推进的加梯工程

被迫搁浅， 居民的“电梯梦” 瞬间

化为泡影。

工程停摆后， 居民最关心的便

是 18 万元启动资金的返还问题。

可当大家主动联系代建单位协商退

款时， 却遭遇了重重阻碍。 其中一

家建筑公司因法定代表人去世， 企

业经营陷入停滞， 退款事宜无人对

接； 另一家咨询中心的原负责人也

在协调过程中退休， 后续对接人对

过往事宜不甚了解， 退款协商陷入

僵局。 一次次沟通、 一次次碰壁，

四年时间里， 这笔启动资金成了居

民心中拔不掉的“刺”， 维权之路

充满煎熬。

2025 年年初， 在多次自行协

商无果后， 居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向居委会求助。 接到诉求后， 居委

会第一时间将情况反馈至宝山区淞

南镇司法所。 考虑到案件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 时间跨度长、 涉及主体复

杂， 司法所迅速启动“三所联动” 纠

纷化解机制， 联合居委会、 派出所及

合作律所组建专项工作小组， 全力推

进问题解决。

专项工作小组成立后， 各方分工

协作、 精准发力。 居委会工作人员翻

出四年前的会议记录、 资金往来凭证

等原始资料， 梳理清楚资金流向和各

方责任， 为协商奠定基础； 派出所通

过大数据排查， 成功锁定两家代建单

位的现任负责人和关键联系人， 打通

了沟通壁垒； 律所律师则从法律角度

出发， 结合双方实际情况， 量身定制

了分期还款、 部分款项冲抵合理支出

的务实解决方案， 平衡了居民与代建

单位的利益诉求。

2025 年 7 月， 在司法所的组织

下， 一场关键性调解会议召开。会上，

工作小组向代建单位负责人详细阐释

相关法律法规，出示完整证据链，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

意见： 建筑公司新法定代表人当场签

署还款协议，支付首期退款，并承诺剩

余款项分期足额偿还； 咨询中心也对

款项进行核对，部分资金当场返还，其

余符合约定的实际支出款项则向居民

作出详细说明并获得认可。

为确保还款协议落到实处， “三

所联动” 工作小组还专门成立履约监

督小组， 定期跟进款项支付进度， 及

时协调解决履约过程中出现的新问

题。 截至目前， 居民已收到大部分退

款， 剩余款项将按协议约定逐步到

账。 近日， 居民代表将一面锦旗送到

淞南镇司法所。 这场横跨四年的维权

之路， 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